
本
谱
凡
例

一
、
本
谱
乃
湘
乡
谭
氏
宏
妙
公
世
系
（
塘
湾
世
系
）
首
修
通
谱
，
谱
的
格
式
综
合
各
房
各
支
老
谱
择

优
录
入
，
老
谱
照
原
稿
录
入
，
原
则
上
使
用
繁
体
字
，
各
房
各
支
修
谱
的
序
言
一
至
两
篇
原
稿
录
入
（
可

附
译
文
），
重
要
依
据
照
原
稿
录
入
，
参
照
淮
房
四
修
谱
体
例
，
增
加
地
域
文
化
篇
、
家
族
和
地
方
大
事

记
、
附
录
（
附
录
一
：
即
族
内
暂
时
无
法
上
溯
源
流
的
人
员
；
附
录
二
：
功
德
名
录
增
加
照
片
及
个
人
简

介
）
。二

、
本
谱
分
总
谱
和
宗
谱
两
部
分
，
总
谱
为
文
字
辈
以
上
的
世
系
源
流
、
先
祖
传
记
、
谭
姓
渊
源
、

家
族
文
化
、
地
域
文
化
、
塘
湾
总
祠
和
珠
碧
塘
分
祠
，
东
阳
寺
，
花
桥
坟
山
公
屋
及
族
内
共
有
的
重
要
依

据
，
文
字
辈
以
上
的
墓
图
、
传
记
、
契
据
，
族
内
重
要
人
物
传
记
，
本
谱
任
事
、
捐
项
名
录
、
附
录
、
后

记
等
。
宗
谱
内
的
垂
丝
、
齿
录
依
房
次
分
支
编
排
，
老
谱
各
修
谱
序
和
重
要
依
据
、
存
疑
论
证
、
支
祠
依

据
，
文
字
辈
以
下
墓
图
、
传
记
、
重
要
契
据
，
各
次
任
事
、
捐
项
名
录
、
后
记
等
。
具
体
参
照
欧
式
谱
格

式
（
指
欧
阳
修
主
持
编
修
族
谱
格
式
），
齿
录
放
在
垂
丝
之
后
，
平
列
夫
妇
，
同
时
女
儿
可
以
上
垂
丝
、



齿
录
，
其
后
代
姓
谭
则
延
续
，
否
则
不
予
延
续
。

三
、
垂
丝
名
字
下
直
线
处
标
注
生
子
数
，
直
线
下
排
列
子
女
名
字
，
显
示
世
代
。
齿
录
涵
盖
本
人
生

卒
时
间
（
年
月
日
时
）
、
工
作
单
位
、
家
庭
住
址
，
以
及
本
科
以
上
学
历
、
科
级
以
上
职
务
、
中
级
以
上

专
业
技
术
职
称
、
地
市
以
上
荣
誉
称
号
、
省
级
协
（
学
）
会
会
员
，
葬
地
朝
向
，
生
养
子
女
情
况
。

四
、
班
序
字
派
可
以
识
别
族
人
之
尊
卑
长
幼
，
然
当
今
社
会
崇
尚
自
由
，
大
多
未
按
字
派
取
名
，
以

致
世
次
不
分
，
则
于
伦
理
所
不
容
；
长
幼
不
别
，
则
于
宗
法
所
不
允
。
为
此
，
谨
按
老
谱
旧
例
，
凡
我
族

人
丁
皆
须
按
字
辈
取
派
名
以
登
谱
册
，
派
名
排
上
面
，
名
字
列
在
齿
录
下
格
，
即
其
身
份
证
上
的
名
字
；

凡
未
按
派
名
取
名
的
人
丁
，
将
其
字
辈
置
于
其
名
字
中
，
如
：
谭
理
刚
是
兴
字
辈
，
则
派
名
为
谭
兴
刚
，

或
谭
兴
理
，
尽
量
减
少
同
派
同
名
现
象
，
若
五
代
以
内
有
同
名
者
，
则
按
改
小
不
改
大
的
原
则
，
通
过
增

加
偏
旁
部
首
解
决
，
但
要
注
名
原
名
原
字
，
以
便
查
考
。

五
、
夫
妻
并
列
于
齿
录
，
儿
在
前
、
媳
在
后
，
女
在
前
、
婿
在
后
。
中
格
内
仍
写
某
氏
，
女
婿
写
全

名
，
下
格
内
注
明
某
地
某
之
几
女
，
再
写
名
字
，
以
及
应
当
涵
盖
的
信
息
。
醮
妇
（
寡
妇
再
嫁
的
）
降
格

小
写
，
意
在
与
宗
庙
隔
开
。
因
现
时
有
离
婚
现
象
，
则
女
方
生
育
了
子
女
的
，
必
须
入
谱
，
在
下
格
内
注

明
离
婚
，
未
生
育
子
女
的
根
据
本
人
意
愿
进
行
登
录
。



六
、

因
曾
经
实
施
的
计
划
生
育
政
策
，
独
生
子
女
家
庭
较
多
，
好
在
男
女
平
等
，
女
儿
也
是
传
后

之
人
，
因
此
，
凡
吾
族
出
嫁
女
，
只
要
本
人
自
愿
，
并
按
规
定
交
纳
修
谱
款
项
，
都
可
上
族
谱
，
该
婿
视

同
入
赘
，
予
登
正
谱
。
多
女
户
根
据
本
人
意
愿
原
则
上
只
录
一
人
上
齿
录
。

七
、
婚
外
与
他
妇
生
育
子
女
，
虽
与
法
律
道
德
相
悖
，
但
念
其
血
脉
至
亲
和
婚
姻
法
规
定
，
非
婚
生

子
女
与
婚
内
子
女
同
等
对
待
的
原
则
，
按
自
愿
登
记
入
谱
的
原
则
，
该
妇
该
传
可
入
谱
，
但
该
妇
在
下
格

内
注
明
，
该
妇
所
生
子
女
记
入
该
妇
名
下
，
编
入
垂
丝
、
齿
录
。
如
果
一
个
人
有
两
次
以
上
婚
姻
的
，
其

子
女
分
注
于
其
生
母
位
下
。1
5

岁
以
下
不
幸
夭
折
的
子
女
，
在
其
生
母
格
内
注
殇
，
不
再
入
垂
丝
、
齿

录
；1

5

岁
以
上
不
幸
夭
折
的
子
女
，
即
使
没
有
立
后
，
可
入
垂
丝
、
齿
录
，
详
细
记
载
生
卒
、
葬
向
。

八
、
由
于
社
会
进
步
，
时
代
变
化
，
各
房
各
支
族
人
迁
徙
广
泛
，
居
住
分
散
，
且
各
房
各
支
交
叉
居

住
，
为
减
少
重
复
登
记
，
本
次
采
集
信
息
以
房
块
结
合
进
行
，
即
：
采
取
信
息
分
块
分
区
域
登
记
，
责
任

到
人
，
原
则
是
不
漏
一
户
，
不
掉
一
人
，
统
一
汇
总
，
分
房
分
支
进
行
编
辑
，
需
广
大
族
人
主
动
寻
找
当

地
负
责
人
，
如
有
遗
漏
，
敬
请
谅
解
。
各
房
各
支
大
多
是
民
国
年
间
所
修
族
谱
，
至
今
已
近
百
年
，
历
经

抗
日
战
争
、
解
放
战
争
及
“
文
革
”
、
改
革
开
放
，
其
间
族
人
从
军
、
避
兵
、
求
学
、
经
商
等
，
定
居
于

海
内
外
，
今
首
修
通
谱
，
以
表
收
族
敬
宗
之
意
，
然
族
人
星
散
日
久
年
深
，
敬
宗
之
心
虽
切
，
奈
何
收
族



之
举
难
尽
其
全
，
愧
未
联
通
一
脉
网
罗
星
散
，
来
修
之
日
，
望
子
孙
补
述
其
缺
。

九
、
我
族
之
谱
大
部
分
是
民
国
年
间
所
修
，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成
立
前
统
一
用
旧
历
，
公
元
一
九
四

九
年
后
统
一
用
公
元
纪
年
，
记
录
到
日
期
时
辰
。
本
谱
公
历
和
农
历
并
用
，
汉
字
和
数
字
并
用
，
所
记
生

殁
日
期
一
般
使
用
农
历
。
鉴
于
老
谱
距
今
已
有
近
百
年
，
族
人
的
生
殁
时
间
有
部
分
已
无
法
考
证
，
为
保

持
谱
的
真
实
性
，
禁
止
胡
编
乱
造
，
生
殁
时
间
不
清
楚
则
注
明
生
殁
失
考
，
只
知
年
或
年
和
月
，
则
只
记

录
某
年
或
某
年
某
月
。
民
国
以
前
出
生
和
去
世
的
，
则
按
老
谱
原
文
照
登
并
附
注
公
元
纪
年
，
不
予
更
改
。

十
、
坟
山
的
位
置
，
老
谱
上
的
扫
描
上
谱
，
新
增
坟
山
采
用
经
纬
度
定
位
标
注
在
卫
星
图
片
上
取
图

或
用
水
印
相
机
图
片
，
是
作
为
今
后
挂
扫
管
禁
的
依
据
。
坟
山
里
，
同
名
与
不
同
名
的
很
多
。
或
者
是
本

县
，
或
者
是
其
他
县
，
或
者
是
外
省
府
都
坊
中
。
必
根
据
实
况
详
细
记
载
到
县
治
都
坊
。
现
在
与
过
去
名

称
不
同
，
统
一
按
现
时
名
称
注
明
记
载
。
老
谱
的
按
老
谱
记
载
，
也
有
的
一
座
山
几
个
名
称
，
如
珠
碧
塘

又
叫
朱
坡
塘
。
屯
落
村
又
叫
同
落
村
，
还
叫
桐
木
冲
，
高
坪
头
又
叫
高
鼻
头
，
沛
霖
塘
又
叫
伯
琳
塘
，
人

形
山
又
叫
芭
蕉
山
，
这
类
情
况
都
必
须
交
待
清
楚
，
以
免
产
生
疑
虑
，
老
谱
的
沿
用
，
新
增
加
的
按
现
时

地
址
名
称
。

十
一
、
碑
墓
志
图
都
须
注
明
在
齿
录
格
内
，
记
清
山
界
、
长
度
，
或
者
附
印
出
让
、
受
让
契
约
在
各



墓
图
卷
尾
。

十
二
、
关
于
坟
冢
山
向
。
有
一
处
葬
多
坟
的
，
有
一
坟
合
葬
多
棺
的
，
必
须
注
明
上
下
山
牌
、
左
右

坐
落
、
插
何
山
向
。
凡
夫
妻
合
葬
写
合
冢
，
兄
弟
妯
娌
合
葬
写
共
茔
。
有
的
以
尊
伴
卑
，
写
与
某
共
茔
，

居
左
居
右
。
以
卑
伴
尊
，
写
袝
某
茔
左
右
。
写
左
右
以
坐
山
向
为
定
。
改
葬
坟
墓
，
恐
怕
发
生
传
疑
，
必

须
注
明
原
葬
某
处
，
改
葬
某
处
，
以
备
考
证
。

十
三
、
人
口
繁
衍
外
迁
各
地
的
，
该
房
房
修
要
知
会
，
获
取
其
后
裔
进
入
谱
牒
，
注
明
所
迁
地
址
。

流
离
外
乡
的
，
注
明
往
外
及
往
外
年
分
。
不
知
下
落
的
注
明
往
外
不
详
。
那
些
已
经
进
入
前
谱
，
现
在
没

有
踪
迹
的
，
注
明
不
详
。

十
四
、
老
谱
旧
序
从
嘉
庆
、
道
光
、
光
绪
至
民
国
各
支
每
修
选
录
一
至
两
篇
于
总
谱
，
其
余
的
各
房

各
支
在
支
谱
原
稿
备
录
。
因
为
我
们
的
旧
谱
有
的
确
实
很
完
整
，
但
有
些
明
显
存
在
错
误
的
纠
正
，
存
疑

的
充
分
考
证
了
的
更
改
，
不
能
考
证
的
继
续
存
疑
，
有
待
后
辈
考
证
，
不
随
意
篡
改
。
这
次
所
修
新
谱
，

讲
究
实
事
求
是
，
只
记
实
不
评
论
，
虽
与
旧
谱
有
详
略
的
不
同
，
但
例
规
大
多
遵
照
现
成
的
规
矩
，
辑
录

旧
序
是
记
载
不
忘
老
本
，
老
谱
所
录
各
房
旧
序
，
以
见
各
房
旧
谱
所
记
。
必
源
公
以
下
文
字
辈
基
本
相
同
，

所
以
总
谱
编
修
了
的
，
各
支
谱
就
不
再
重
复
，
仅
从
文
字
辈
开
始
编
修
垂
丝
、
齿
录
。



十
五
、
大
小
宗
祠
内
前
后
碑
记
契
文
、
议
约
以
及
新
建
丙
公
墓
、
祠
宇
的
契
据
，
还
有
诉
讼
始
末
，

一
切
案
卷
，
恐
怕
时
间
久
远
剥
蚀
，
子
孙
没
有
根
据
，
所
以
全
都
采
辑
录
入
，
比
旧
谱
更
加
详
备
，
至
于

那
些
日
久
破
损
剥
落
的
字
样
，
姑
且
空
缺
，
以
表
示
真
实
诚
信
。
各
房
各
支
私
置
墓
庐
、
祭
田
、
祀
产
，

均
予
刊
载
，
以
备
不
忘
。

十
六
、
传
赞
志
铭
，
是
用
来
记
述
前
人
的
美
好
品
德
，
供
后
人
学
习
效
法
的
文
本
。
写
真
实
的
情
况
，

不
能
有
夸
大
荣
誉
的
地
方
，
是
为
了
不
诬
枉
先
人
。
传
述
已
故
的
人
不
传
述
还
活
着
的
人
，
是
因
为
盖
棺

才
有
定
论
。
不
假
冒
富
贵
显
之
名
立
传
，
因
为
这
是
家
史
。
近
代
在
生
有
影
响
的
名
人
，
采
用
简
介
的
方

式
登
录
。

十
七
、
祠
祭
仪
礼
、
丧
祭
通
礼
照
老
谱
录
载
，
今
未
重
列
。

十
八
、
家
规
家
训
照
旧
谱
辑
录
，
使
有
父
兄
责
任
的
人
，
早
晚
翻
阅
，
随
方
训
导
，
庶
使
子
孙
返
朴

归
真
，
既
为
盛
世
良
民
，
也
是
本
宗
优
良
的
后
裔
。

十
九
、
各
房
支
谱
前
修
任
事
名
目
及
钱
粮
捐
赠
帐
目
，
照
旧
谱
一
一
登
载
，
让
后
人
知
道
前
人
所
花

费
的
心
血
与
劳
苦
，
记
录
不
朽
之
功
。

二
十
、
历
朝
纪
元
是
修
谱
必
须
稽
查
清
楚
的
事
。
科
目
的
国
号
不
详
细
，
推
究
起
来
难
予
取
信
，
生



殁
之
年
有
错
，
恐
怕
滋
生
传
疑
。
本
修
照
依
夏
时
继
续
年
号
，
附
注
公
元
纪
年
，
以
备
再
修
查
考
。

二
十
一
、
本
总
谱
公
共
印
五
十
册
，
作
为
永
久
保
存
，
北
京
图
书
馆
、
上
海
图
书
馆
、
湖
南
图
书
馆
、

湘
潭
史
志
办
、
湘
乡
史
志
办
、
湘
潭
谭
会
、
祠
堂
各
存
一
套
，
倡
修
、
主
修
、
工
作
组
长
、
各
房
各
支
各

存
一
套
。
族
人
需
要
总
谱
的
按
各
尽
所
需
，
分
总
谱
、
房
谱
、
支
谱
预
订
，
按
成
本
价
订
购
。
统
一
编
号
，

注
明
某
字
某
号
某
领
，
以
便
专
门
责
成
到
每
房
丝
图
齿
录
，
结
尾
红
印
图
章
以
杜
绝
随
便
添
减
。
倘
若
领

取
者
不
加
珍
惜
，
任
虫
伤
鼠
耗
，
或
者
把
谱
出
借
给
外
人
，
或
者
私
行
盗
卖
，
以
致
发
生
浊
淆
的
弊
端
，

一
经
查
出
，
重
罚
不
贷
。

本
谱
凡
例
共
二
十
一
条
，
参
照
各
房
各
支
老
谱
，
结
合
时
代
实
际
，
综
合
而
成
。
本
谱
采
用
电
脑
软

件
录
入
编
排
，
以
减
少
费
用
开
支
，
待
后
开
通
网
谱
时
，
凡
我
族
人
皆
可
在
手
机
上
查
阅
，
并
可
即
时
录

入
新
添
人
丁
信
息
。

湘
乡
谭
氏
宏
妙
公
世
系
（
塘
湾
世
系
）
首
修
通
谱
编
篡
委
员
会

二
０
二
二
年
正
月
二
十
八
日


